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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域社会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近年来，随

着相关史料的不断扩充，研究领域的相继拓展，研究方法的日趋更

新以及研究视角的多样切换，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先后取得了

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引起学术界

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本书以近代成都社会研究为主题，通过对近代

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进行考察，来探究近代四川城市发展和社

会变迁的曲折历程。

民国时期是社会大变动的激烈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近

代转型时期。新旧杂陈、中西互渗是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成都虽

偏居西南，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现代化思潮的影响，经济、社会、

文化等方面亦都呈现出新旧兼有的特点。本书第一编 “民国时期成

都妇女案例研究——— 《新新新闻》中的 ‘离婚启事’”，以１９３２—

１９４９年成都 《新新新闻》中的 “离婚启事”为研究对象，来探究

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指出 “离婚启事”的出现与近代

媒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所折射出来的民国离婚制度也有别

于传统社会的离婚，女性虽拥有了平等离婚权利，但因诸多条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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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其在行使婚姻权利的同时仍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和离婚后的出路

问题。《新新新闻》中部分 “离婚启事”就反映出民国时期成都妇

女离婚面临的一些困境。第二编 “民国时期成都高校案例研究———

《新新新闻》对国立四川大学的影响”，主要研究分析 《新新新闻》

对国立四川大学的报道与影响，指出 《新新新闻》自１９２９年创办

以来，始终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利用各种途径建立新闻网络。其

中，它对国立四川大学的新闻报道尤其值得重视。作为大众传媒，

《新新新闻》自成立起便与国立四川大学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联

系。尽管其对国立四川大学的报道文字详略不一，但因报道数量之

多，有连续性，充分显示出该报对国立四川大学的持续关注。透过

对 《新新新闻》日报与国立四川大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分析，可进一

步认识到二者在互动中取得的双赢结果。第三编 “民国时期成都儿

童案例研究———报刊史料中的民国儿童年”，则以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的

民国儿童年为研究对象，以四川成都为历史背景，通过对这一历史

事件的考察，来深化人们对民国儿童年的认识。１９３５年国民政府

设立全国儿童年，意图实施一系列儿童幸福事项，来改善儿童境

遇，增进儿童福祉。儿童年的活动内容很多，比如进行慈幼宣传、

保护儿童权益、救济孤苦儿童、推行义务教育等，它的实施对近代

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大有助益。当然，要改善当时儿童的生存处

境，仅凭一两场社会运动显然难以奏效。儿童幸福的实现，还需从

长计议，不懈努力。三编内容相互衔接，分别从特定视角考察民国

成都社会，探究其非同寻常的转型历程。

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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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的拓展。本书以区域社会史为主题，通过对民国时期成都

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进行考察，深化对该区域研究的认识，探究

历史演进的规律。其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书采用多样的研究方

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具体而言，本书既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又

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分析；既有

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考察，又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析，力求运用多

学科知识，有针对性、综合性地进行研究。其三是研究视角上的新

探索。本书通过多重视角的转换来进行研究。尤其是从妇女儿童视

角去考察社会变迁，从媒体效应的角度去探究高校报道，这些都是

研究的亮点和突破。其四是研究的现实意义。本书对促进城市发展

和社会建设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古人言，以史为鉴，今人可

以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本书以独特视角、独有材

料和独到见解对民国时期成都社会进行考察，分析和总结了一些历

史经验和教训，对现今社会建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可以说是学术

上的有益尝试和探究。

本书以丰富可靠的一手史料为依托，通过多层次、多视角的分

析来对民国时期成都社会发展状况加以考察，力求深化对城市发展

和社会变迁的认识。具体来讲，本书的独到之处主要有：其一，从

学术思想来看，本书各编内容多以个案研究为主，牵涉的问题甚

多，所以往往能小中见大，探微知著，可为相关领域研究和学术讨

论提供新的思考角度和视野。其二，从内容范围看，本书所涉领域

甚宽，既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注，也对媒体的影响加以考察，更有对

社会建设的深层思考，从开阔的研究视野对历史现象进行考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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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结构体系来看，本书各编以历史演进为主线，时间跨度虽然

不大，但历史变迁的轨迹却很明显。其四，从写作特点看，本书写

作平实，文字通顺、简洁、精练，力求用 “质而不俚”的语言对历

史进行构建。书中既有对历史细节的细微描写，也有对历史规律的

深刻剖析，恰当运用写作技巧，注重文章的实际效用，努力达到致

知与致用并重、求真与求实兼有的目的。

总之，学术研究无止境，精益求精永远是每一位学人不懈追求

的崇高目标。虽然我们也在努力追索真相，尽力追求完美，但因学

识粗浅，能力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对于这些错误和疏

漏，我们深表歉意，并诚心希望得到师友们的谅解和指正。对此，

我们将不胜荣幸和感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

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将矢志不渝，继续努力，勇敢地朝着神圣

的学术殿堂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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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民国时期成都妇女案例研究
——— 《新新新闻》中的离婚启事

中国传统社会的离婚制度体现出男尊女卑和家族本位主义的特
点，直至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的颁布施行。《中华民
国民法·亲属》从立法原则上标榜男女平等，赋予婚姻当事人平等
离婚权利，它的颁行使社会离婚现象开始普遍。

《新新新闻》中的离婚启事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４９年报馆关闭一直
大量存在，时间横跨三四十年代。４０年代的离婚启事在数量上与

３０年代相比有明显增加，这与抗日战争的影响及 《新新新闻》报
馆自身的繁荣发展息息相关。同时，由于报刊的传播功能及民众思
想的进一步转变，离婚启事作为新型离婚手续，其在离婚手续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以致３０年代仅被作为辅助型离婚手续的离婚启事
到了４０年代被大量主动离婚者作为单一离婚手续。

离婚启事有双方合意刊登，也有单方刊登，极少数为家长亲属
代为登载。其中双方合意刊登为最多数，且陈述原因多为 “意见、
情感、兴趣不合”，这是协议离婚中彼此顾全名誉之故；而婚姻当
事人单方呈诉的离婚原因则纷繁复杂，多将过错归于对方，男性主
动者较看重自身名誉，因此对对方的不道德行为深恶痛绝，而女性
主动者则从经济方面考虑，多因生活无着而提出离婚诉求。同时，

１



由于双方立场不同，呈诉过程中言辞上各有褒贬。此外，离婚当事
人主动借助报纸媒介的大众传播影响力，其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
行为动机。

民国时期的离婚现象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离婚，女性拥有了平等
的离婚权利，但是近代法律的颁行与婚姻自由观念的冲击并不能短
时间消除几千年来的传统礼教与思想道德束缚，也不能彻底改变社
会环境，因此女性在行使婚姻权利的同时仍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和离
婚后的出路问题。《新新新闻》中部分离婚启事就反映出民国时期
四川妇女离婚面临的一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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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意义与学术回顾

民国时期是社会变动的激烈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及文化的现代
转型时期，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新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的改变促
使家庭观念、婚姻制度、婚嫁习俗、家庭制度发生变革。随着社会
的发展，在结婚自由成为社会风气的同时，离婚自由也成为人们的
诉求，民国时期 “离婚现象的增多，不仅使传统家庭制度发生动摇
以至于解体，而且波及整个社会秩序，冲击着旧的传统观念，遂推
演为民国时期一大社会问题”。可以说，“离婚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和
演化，既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同时，在某一层次上又可视
为近代中国社会蜕变的表征。”① 因此，对民国时期离婚问题的研
究有助于近代婚姻史与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婚姻与家庭作为女性
人生的必然经历，甚至是女性的唯一归宿。② 不合理婚姻的解除，
使部分妇女获得身心解放，这与社会整体健康发展息息相关。将离
婚问题与妇女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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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奇生：《民国时期离婚问题初探》，参见赵清：《社会问题的历史考查》，成都
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６７页。

郑永福、吕美颐： 《妇女史》，参见曾业英主编的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
究》，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１０页。



妇女生活的真实状态，深化妇女史研究要义。
目前关于婚姻家庭史研究的著述相当丰富，对近代离婚问题虽

有部分著作提及，但这些著作仅仅将近代离婚问题作为全书整体结
构的一小部分，因此无论是研究范围或是研究深度，所涉及的问题
都不够全面。① 不少学者也对近代婚姻家庭的变动及民国时期妇女
地位、生活变化进行相关研究，在论述中基本涉及近代离婚，但由
于论文篇幅受限，作者不可能对离婚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分析
探讨。②

而对于民国时期离婚问题的专项研究，相关成果较少。离婚是
婚姻关系的终止，对家庭社会的影响重大，早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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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近代学者的研究：陈东原 《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版；陈
顾远 《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郭箴一 《中国妇女问题》，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７年版；孙本编 《现代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３年版。当代学者的研究：陈鹏
《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郎太岩 《中国婚姻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０年版；汪玢玲 《中国婚姻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朱汉国主编 《中
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樊静 《中国婚姻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钟敬文主编 《中国民俗史 （民国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刘志琴主编 《家庭变迁》，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祝瑞开主编 《中
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张树栋、李秀领 《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

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孟昭华、王明寰、吴建英编著 《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
史》，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何一民主编 《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
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等。

如陈蕴茜、叶青 《论民国时期城市婚姻的变迁》， 《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６
期；安秀玲 《二十世纪初中国婚姻变动初探》，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２年第４期；赵连跃 《从清末民初婚姻家庭的新变化看妇女地位的变迁》，《广
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闵杰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
研究》，《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张丽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妇女生活状况研
究》，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５月；黄东 《中国现代婚姻文化嬗变研究》，首都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２年５月等，多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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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国离婚问题便受到社会关注。如谭纫就的 《中国的离婚研
究》①、吴至信的 《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② 及萧鼎瑛的 《成都
离婚案之分析》③，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多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内容翔实，为当代的学者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数据资料。④ 谭文
利用上海 《申报》中广告栏及法院备案的告示对民国十八年 （１９２９
年）的上海离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当时的上海、广州、北
平、天津、山西五个省市的离婚现象作一横向比较。吴文则根据民

５

①

②

③

④

谭纫就：《中国的离婚研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１９３２年版。作者在
论文最后对离婚原因作了梳理总结，概括为社会原因和家庭内部原因。社会原因包括：

时代思想的驱使、道德标准的变更、妇女运动的影响、生活程度的增高、晚婚风俗的鼓
励、个人主义的发达；家庭内部原因则指经济原因、性教育的缺乏、早年环境的差异、

人生观的不同。

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参见李文海主编的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
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８２—４０７页。作者认为这些离婚案的出现与当
时十六年间的两大社会运动即五四运动和北伐成功，以及新民法的施行、经济的落后及
职业女性的增多密不可分。其指出十六年来北平离婚案数目间断上升的趋势，并对离婚
区域进行探索。作者同样收集了大量离婚案统计数据，对主动人和被诉人之性别、年
龄、籍贯、职业、家庭大小、经济状况、结合方式、结婚经过、失睦原因、失睦表现、

诉讼结果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于过渡时期中之夫妻生活，作者也总结了五点：夫妻未
尝不欲脱离封建式亲属势力之羁绊，而事实上又多不能如愿以偿；男权之优越仍存，女
子之自觉见启；妻已渐不甘于丈夫之性生活自私也；经济机会之男女不平等与不相容
也；女性之自尊与轻视女性也，这五种事实潜在破坏夫妻和睦。

萧鼎英： 《成都离婚案之分析》，参见李文海主编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０８－４３２页。其中除离婚案例举例外，作者对其余八
项都进行了列表统计分析，这与吴至信的论文有很多相同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在文中作
者在当时就提出了预防和救济离婚的五点措施：多设男女正当社交机关，便于广交慎
择；政府应有结婚登记之命令与设备；政府应取缔一切不合法离婚手续；提倡个人道
德；提倡婚姻教育。

上述三人的相关研究影响较为深远，因此着重提出。其实民国时期对离婚问题
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章还有沈登杰、陈文杰的 《中国离婚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三
十二卷第十三号，１９３５年；麦倩曾的 《离婚问题之研究》，《社会问题》第一卷第一期，

１９３０年；黄乃汉的 《中国离婚发达史》，《社会学界》，１９３３年７月；黄谦的 《成都市卅
四年度离婚的研究》，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１９４６年毕业论文等。



国六年 （１９１７年）至民国二十一年 （１９４０年）北平地方法院的离
婚档案，从离婚案之社会背景、离婚之趋势、离婚区域的研究、离
婚统计、过渡时期中之夫妻生活等五个方面铺开阐述。萧文则是将
研究视角触及民国时期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离婚情况的学术论
文。作者弥补了前两位学者资料选用单一的缺陷，集合了报刊和档
案资料对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年）三月至二十七年 （１９３８年）十
一月间的成都离婚案深入探究，论述的内容也较为全面，如离婚案
之分类、主动离婚者、成都地方法院离婚案例举例、离婚原因、诉
讼离婚者之原籍和职业、离婚者之结婚年龄、离婚手续、离婚与赡
养费及离婚与子女之教育问题。

在这三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当代学者在民国时期离婚问题上
试图作出另一番努力。如张伟在对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离婚状况进行
研究的过程中，以上述学者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认识到
“意见不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反映了当事人的 “双重独立性”，
说明他们的道德观念保持良好。同时作者就离婚原因与离婚方式将
上海和同时期的北平、广州、天津和成都作比较，得出当时的上海
是最文明的，并进一步探讨形成这一不同的原因。① 对区域离婚问
题的探讨还有贾秀堂的 《民国时期离婚现象再探讨———以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的山西省为个案》，作者认为当时的山西由女性提出和实现
的离婚已占相当比重，男方的一些问题也成为离婚的理由，例如纳
妾、虐待等；感情因素和经济问题成为离婚原因中的重要因素；离
婚者多为青壮年，且多次结婚、多次离婚现象出现，农村人口成为
离婚主角，而离婚后女子多改嫁。②

６

①

②

张伟、牛晓萍：《简析近代不同城市的离婚原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０
年６月；张伟：《近代上海离婚问题比较》，《社会科学》，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张伟：《近代
中国不同城市离婚原因略论》，《人口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贾秀堂：《民国时期离婚现象再探讨———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山西省为个案》，
《史林》，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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